中国联通甘肃省分公司高压直流远供电源设备公开招标资格预审文件
（参加资格预审厂商法定名称）
二〇一二年七月
资格预审须知

感谢贵公司按照资格预审公告要求，参加“中国联通甘肃省分公司高压直流远供电源设备”公开招标的投标厂商资格预审工作，现就参加资格预审的注意事项说明如下：

一、招标内容

本年度预估采购各种规格型号的直流远供电源设备48套；
二、资格要求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内电信设备制造商或代理商，具备如下条件，均可参与资格预审: 

1、投标方应具备承担本项目的能力,具有独立订立合同的权利。

2、高压直流远供产品生产厂商在专业技术、产品设施、人员组织、业绩经验等方面具有设计、制造、质量控制、经营管理的资格和能力。

3、具有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
4、代理商需提供原厂授权函及设备制造商出具的提供原厂服务的确认书等证明文件。
5、该产品在国内/外曾经使用或正在使用过程中未发现重大的质量问题。

6、具有良好的供应商支持系统。

7、具有良好的支持能力。

8、具有良好的银行资信和商业信誉，无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

9、参加投标的厂商应能够直接作为卖方与买方签订内贸合同。

10、关于联合体投标：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11、投标产品生产厂商注册资金在5000万人民币以上，需有2年以上的电源产品研发，制造和经营经验。
12、投标人必须具有在西北地区施工的经验和业绩，并提供相关合同等证明文件；

13、设备安装应具备电信工程专业承包叁级以上资质，外地施工单位还应提供甘肃省通信管理局备案材料；

14、所生产产品须通过泰尔认证或工信部认可的权威机构的产品质量或技术认证；
15、如果采用代理投标的，设备原厂商应指定唯一代理，投标方需提供设备原厂商出具的关于本项目唯一代理授权文件。
16、 投标人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信息产业部2000年第2号令《通信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暂行规定》、信部规[2001]632号文件《通信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三、申报材料及要求

参加资格预审时请提供下列材料与文件：

 1、资格预审申请函；

 2、企业简介；

 3、营业执照正本和副本复印件；

 4、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及法定代表人授权书、被授权人身份证明；

 5、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或副本复印件；

 6、税务登记证书（国、地税）复印件；

 7、国家规定应取得的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

     ①生产经营许可证书；

    ②产品生产制造商的授权文件；

    ③资质等级证书；
8、资格要求的逐条应答。

9、代理商需提供原厂授权函及设备制造商出具的提供原厂服务的确认书等证明文件。

以上文件、材料复印件一律按A4纸张规格输出、装订成册（胶装）、并加盖公章。

四、资格预审文件的递交

资格预审文件提交的截止时间为2012年7月10日下午17时前（北京时间），提交到甘肃省兰州市庆阳路招银大厦东侧裙楼5-11号联通公司609室。逾期送达的资格预审文件将被拒绝。

招标人将于5天内将资格预审结果告知潜在投标人。通过审核的供应商将获得参与投标的资格

五、资格审查办法

1. 审查方法

本次资格预审采用合格制。凡符合资格要求的申请人均通过资格预审。

2、 审查程序

2．1审查委员会依据资格要求规定的标准，对资格预审申请文件进行初步审查。有一项因素不符合审查标准的，不能通过资格预审。

2．2审查委员会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交第二、三条中规定的有关证明和证件的原件，以便核验。

2.3通过资格预审的申请人除应满足资格要求规定，还不得存在下列任何一种情形：

（1）不按审查委员会要求澄清或说明的；

（2）在资格预审过程中弄虚作假、行贿或有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

3、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澄清

在审查过程中，审查委员会可以书面形式，要求申请人对所提交的资格预审申请文件中不明确的内容进行必要的澄清或说明。申请人的澄清或说明应采用书面形式，并不得改变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实质性内容。申请人的澄清和说明内容属于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组成部分。招标人和审查委员会不接受申请人主动提出的澄清或说明。

4. 审查结果

4.1 提交审查报告

审查委员会按照规定的程序对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完成审查后，确定通过资格预审的申请人名单，并向招标人提交书面审查报告。

4.2 重新进行资格预审或招标

通过资格预审申请人的数量不足3个的，招标人重新组织资格预审或不再组织资格预审而直接招标。
六、资格预审结果的通知、确认和公示
1、招标人将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中国联通采购与招标网》把资格预审结果通知各投标申请人。投标申请人收到通知后应在24小时内，以书面形式或传真，向招标人确认已收到资格预审结果通知。
2、资格预审结果将在中国联通采购管理系统上发布公示。公示期间及公示结束3日内，可以就资格预审中任何不公正行为及违法行为向中国联通纪检组/监察室署名检举和投诉。

3、所有获得投标资格的正式投标人，将获得招标人发出的投标邀请书。收到邀请书后，投标人应在24小时内书面或传真，向招标人确认同意参加投标或放弃投标。
  七、联系方式：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庆阳路招银大厦东侧裙楼5-11号联通公司 

  邮编：730000                                     

  联系人：张卫东                        

  电话：0931-2161410                                          

 电子邮件：zhangwd87@chinaunicom.cn
                                        2012年7月2日

